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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本公司”）编制本报告的内

容及信息均来源于发行人对外公布的《金茂投资管理（上海）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016 年年度报告》等相关公开信息披露文件、金茂投资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上海金茂”、“发行人”或“公司”）提供的证明文件以及第三方中介机

构出具的专业意见。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做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中信证券所作的承诺

或声明。在任何情况下，投资者依据本报告所进行的任何作为或不作为，中信证

券不承担任何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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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公司债券概况及债券受托管理人履行职责情况 

一、发行人名称 

中文名称：金茂投资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Jinmao Investment Management（Shanghai）Co., Ltd 

 

二、本次公司债券核准文件及核准规模 

2015 年 9 月 16 日，公司董事作出《方兴地产投资管理（上海）有限公司执

行董事决定》。2015 年 9 月 16 日，发行人唯一股东中国金茂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中国金茂”）作出《方兴地产投资管理（上海）有限公司股东决定》，

批准公司发行本次债券。本次债券计划一次性发行总规模不超过人民币 22 亿元

（含 22 亿元）的公司债券。 

经中国证监会于 2015 年 11 月 24 日签发的“证监许可[2015]2694 号”文核

准，公司获准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面值总额不超过 22 亿元的公司债券。公司

将综合市场等各方面情况确定债券的发行时间、发行规模及其他具体发行条款。 

 

三、本次债券基本情况 

发行主体：金茂投资管理（上海）有限公司。（原名为“方兴地产投资管理

（上海）有限公司”） 

债券名称：金茂投资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2015 年公司债券。 

债券简称：15 金茂投。 

债券代码：136085.SH 

债券期限：本次债券为 5 年期，附第 3 年末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和投

资者回售选择权。 

发行规模：本次公开发行的公司债券规模为人民币 22 亿元，一次性发行。 

债券利率及其确定方式：本次债券票面年利率将根据簿记建档结果确定。本

次债券票面利率在存续期内前 3 年固定不变，在存续期的第 3 年末，公司可选择

调整票面利率，存续期后 2 年票面利率为本次债券存续期前 3 年票面利率加公司

调整的基点，在存续期后 2 年固定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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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公司有权决定在本次债券存续期的第 3 年末调

整本次债券后 2 年的票面利率，公司将于本次债券第 3 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前的第

30 个交易日刊登关于是否调整本次债券票面利率以及调整幅度的公告。若公司

未行使利率调整权，则本次债券后续期限票面利率仍维持原有票面利率不变。 

投资者回售选择权：公司发出关于是否调整本次债券票面利率及调整幅度的

公告后，债券持有人有权选择在公告的投资者回售登记期内进行登记，将持有的

本次债券按面值全部或部分回售给公司；若债券持有人未做登记，则视为继续持

有本次债券并接受上述调整。 

回售登记期：自发行人发出关于是否调整本次债券票面利率及调整幅度的公

告之日起 3 个交易日内，债券持有人可通过指定的方式进行回售申报。债券持有

人的回售申报经确认后不能撤销，相应的公司债券面值总额将被冻结交易；回售

登记期不进行申报的，则视为放弃回售选择权，继续持有本次债券并接受上述关

于是否调整本次债券票面利率及调整幅度的决定。 

债券票面金额：本次债券票面金额为 100 元。 

发行价格：本次债券按面值平价发行。 

债券形式：实名制记账式公司债券。投资者认购的本次债券在登记机构开立

的托管账户托管记载。本次债券发行结束后，债券认购人可按照有关主管机构的

规定进行债券的转让、质押等操作。 

发行对象及向公司股东配售安排：本次债券面向《管理办法》规定的合格投

资者公开发行，不向公司股东优先配售。起息日：本次债券的起息日为 2015 年

12 月 9 日。 

付息债权登记日：每年付息日期之前的第 1 个工作日为本次债券的上一年度

的付息债权登记日。在付息债权登记日当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本次债券持有人，

均有权就所持本次债券获得该付息债权登记日所在计息年度的利息（最后一个计

息年度的利息随本金一起支付）。 

付息日：本次债券的付息日为 2016 年至 2020 年每年的 12 月 9 日。若投资

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其回售部分的本次债券的付息日为自 2016 年至 2018 年间

每年的 12 月 9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

每次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 



6 
 

到期日：本次债券的到期日为 2020年 12月 9 日。若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

则其回售部分的本次债券的到期日为 2018 年 12 月 9 日。 

兑付债权登记日：本次债券的兑付债权登记日为 2020 年 12 月 9 日之前的第

3 个工作日；若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其回售部分债券的兑付债权登记日为

2018 年 12 月 9 日之前的第 3 个工作日。在兑付债权登记日当日收市后登记在册

的本次债券持有人，均有权获得所持本次债券的本金及最后一期利息。 

兑付日：本次债券的兑付日为 2020年 12月 9 日。若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

则其回售部分的本次债券的兑付日为 2018 年 12 月 9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

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兑付款项不另计利息。 

计息期限：本次债券的计息期限为 2015 年 12 月 9 日至 2020 年 12 月 8 日。

若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其回售部分的本次债券的计息期限为 2015 年 12

月 9 日至 2018 年 12 月 8 日。 

还本付息方式及支付金额：本次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每年付

息一次，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本次债券于每年

的付息日向投资者支付的利息金额为投资者截至付息债权登记日收市时所持有

的本次债券票面总额与对应的票面利率的乘积；于兑付日向投资者支付的本息金

额为投资者截至兑付债权登记日收市时所持有的本次债券最后一期利息及所持

有的债券票面总额的本金。 

付息、兑付方式：本次债券本息支付将按照证券登记机构的有关规定统计债

券持有人名单，本息支付方式及其他具体安排按照证券登记机构的相关规定办理。 

担保情况：本次债券由中国金茂提供全额无条件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

保。 

信用级别及资信评级机构：本次债券发行时经中诚信证评综合评定，发行人

的主体信用等级为 AA+，本次债券的信用等级为 AAA。 

牵头主承销商、簿记管理人、债券受托管理人：发行人聘请中信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担任本次债券的牵头主承销商、簿记管理人及债券受托管理人。 

联席主承销商：发行人聘请高盛高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担任本次债券的联席

主承销商。 

发行方式：本次债券发行采取网下面向合格投资者询价配售的方式，由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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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与牵头主承销商（簿记管理人）根据询价簿记情况进行配售。 

承销方式：本次债券由主承销商负责组建承销团，以承销团余额包销的方式

承销。本次债券发行最终认购不足 22 亿元部分全部由主承销商组织承销团余额

包销，各承销方应足额划付各自承担余额包销责任比例对应的募集款项。 

拟上市交易场所：上海证券交易所。 

质押式回购：本次债券发行时发行人主体信用等级为 AA+，本次债券信用

等级为 AAA，本次债券符合进行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基本条件，具体折算率等事

宜将按上海证券交易所及证券登记机构的相关规定执行。 

发行费用概算：本次发行费用概算不超过本次债券发行总额的 1%，主要包

括承销费用、审计师费用、律师费用、资信评级费用、发行推介费用和信息披露

费用等。 

募集资金用途：本次债券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拟用于偿还公司下属子公

司银行贷款、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税务提示：根据国家有关税收法律、法规的规定，投资者投资本次债券所应

缴纳的税款由投资者承担。 

 

四、债券受托管理人履行职责情况 

中信证券作为金茂投资管理（上海）有限公司“15 金茂投”公司债券受托

管理人，2016 年内按照上述公司债券受托管理协议及相应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履

行了受托管理职责，建立了对发行人的定期跟踪机制，并监督了发行人对公司债

券募集说明书所约定义务的执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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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发行人 2016 年度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发行人中文名称：金茂投资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发行人中文简称：上海金茂 

发行人英文名称：Jinmao Investment Management（Shanghai）Co., Ltd 

发行人英文简称：JIM 

发行人法定代表人：李从瑞 

注册地：上海市闸北区广中西路 359、365 号 2305-2307 室 

办公地址：上海市世纪大道 88 号金茂大厦 701 室 

邮政编码：200120 

电子信箱：jianan1@sinochem.com 

公司登载年度报告的交易场所网站的网址：http://www.sse.com.cn/ 

年度报告备置地：上海市闸北区广中西路 359、365 号 2305-2307 室 

二、发行人 2016 年度经营情况 

（一）公司业务情况介绍 

1、房地产行业竞争格局和发展趋势 

2016 年，中国经济增速总体保持平稳，货币政策维持宽松基调，为房地产

行业稳步增长提供了基础，房地产投资增速持续提升，部分城市的商品房交易均

价快速增长。同时，当前我国城市化率与质量仍有较大提升空间，城市适龄人口

未购房比例依然较高，住房潜在需求很大，房地产行业仍处于发展机遇期。随着

新型城镇化战略的落地，客观置业需求将不断释放，房地产行业长期发展基础稳

固。 

针对一二线热点城市楼市持续高热，政府于十一前后密集出台相关调控政策，

政策态势由年初总体宽松过渡至热点城市深化调控。与上一轮政策调控细则相比，

本轮调控目的在于确保市场稳定而非打压，政策仍以稳为主，因城施策更细化，

一二线热点城市或将采取更审慎的价格监控及房地产信贷政策，对于三四线等库

存压力大的城市将继续落实优惠政策、调节供应以加快楼市库存去化，整体销售

增速加速回归合理区间，在控价格、稳投资、扩财政等多重诉求下短期市场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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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避免，但总体而言对市场影响依旧可控。 

在新型城镇化等国家战略的助推下，单纯依靠地产开发实现土地溢价的时代

已成过往，以城市综合开发与运营为代表的发展模式成为行业转型的趋势。许多

房地产企业开始探索延伸产业链、挖掘新的利润增长点，从传统的房地产开发盈

利模式向全价值链上下游进行延伸，以增强抵抗市场风险和行业周期的能力，房

企转型与创新成为大势所趋。 

2、公司的主要竞争优势 

公司是中国金茂在境内重要的房地产开发业务投资平台，中国金茂是世界五

百强企业中国中化集团公司旗下五大核心板块之一房地产开发板块的主要运营

主体，中化集团给予了极大支持，造就了中国金茂位居国内前列的高端城市运营

商地位。公司在中国金茂体系内具有重要地位，主要竞争优势包括： 

（1）实力雄厚的股东背景 

中化集团是国有大型骨干中央企业及全球财富 500 强企业之一，业务涵盖多

个行业，综合实力雄厚。母公司中国金茂是中化集团旗下房地产和酒店板块的平

台企业，凭借强大央企背景和股东大力支持，公司在政企合作、项目投资及客户

储备等方面具有明显的竞争优势。目前，公司业务已涵盖高端地产开发、商务商

业租赁及酒店投资与经营等多个板块，形成了以“金茂”品牌为核心的高端系列

产品，在一二线城市相继开发了多个城市地标项目。 

（2）创新的业务发展模式 

母公司中国金茂顺应国家战略及行业发展趋势，提出由传统意义上的地产开

发商转型成为城市运营商，聚焦城市运营的“两个驱动”、“两个升级”，以规划

驱动为牵引，以资本驱动为基石，推动城市升级与产业升级，着力打造“产-城-

融”一体化城市运营模式。本公司秉承母公司的发展战略，通过发挥在一二级联

动、综合体开发、持有物业运营等方面的经验优势，形成在规划引导、资源整合、

地产开发和客户服务方面的竞争优势，致力于城市新核心的打造与培育。 

（3）出众的开发运营能力 

借助中国金茂的有力支持，公司不断夯实开发业务基础，积极获取优势资源，

经营策略能够顺应客户需求，重视打造良好、高效的项目开发及运营能力。母公

司中国金茂在 60 个住宅、酒店、商业及综合业态的操盘与实践中累积了丰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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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开发与经营经验，并已形成了成熟的业务模式，为公司在其他区域的推广复

制奠定了基础。目前，公司的可售及储备资源集中于一二线大中型城市，自持商

业及高星级酒店亦具有较高的品质并集中于一线城市或旅游热点城市的核心地

段，凭借公司具有竞争力的综合运营与管控能力，将有力实现项目价值的最大化。 

（4）高端优良的品牌形象 

在迅速扩大规模的同时，公司注重打着品质领先的高端地产开发商形象，“金

茂”系高端产品已形成广泛的市场影响力，通过高质量产品及高标准服务有效夯

实产品溢价基础，支撑公司开发业务快速发展。同时，公司坚持践行绿色战略，

积极打造以绿色科技为核心的产品软实力，绿色品牌价值逐年提升，绿色形象获

得行业和顾客的广泛认可。 

（二）公司业务经营情况 

1、公司主营业务情况 

公司主营业务主要为土地一级开发、物业销售，同时涉及少量租赁、物业管

理、酒店运营等业务： 

单位：万元 

项目 

2016 年度 2015 年度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主营业务收入 1,315,392.08 99.79 1,202,211.98 99.70 

其中：土地一级开发 213,698.34 16.21 127,044.44 10.54 

物业销售 1,011,032.80 76.70 989,762.87 82.08 

租赁 80,693.92 6.12 76,402.92 6.34 

酒店运营 8,296.20 0.63 7,163.74 0.59 

物业管理 1,670.82 0.13 1,838.02 0.15 

其他业务收入 2,816.04 0.21 3,641.49 0.30 

营业收入合计 1,318,208.11 100.00 1,205,853.48 100.00 

2016 年和 2015 年，公司营业收入分别为 1,318,208.11 万元和 1,205,853.48

万元。 

公司营业收入主要来源于土地一级开发和物业销售收入。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收入分地区构成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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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项目 

2016 年度 2015 年度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长沙 357,151.84 27.15 233,463.49 19.42 

北京 315,042.51 23.95 471,435.03 39.21 

南京 237,099.64 18.03 146,315.42 12.17 

重庆 106,931.96 8.13 90,774.21 7.55 

苏州 102,671.93 7.81 187,369.45 15.59 

杭州 58,717.82 4.46 - - 

宁波 57,888.63 4.40 - - 

广州 42,124.95 3.20 - - 

上海 14,477.32 1.10 - - 

青岛 11,791.11 0.90 60,053.75 5.00 

丽江 11,494.37 0.87 12,800.63 1.06 

合计 1,315,392.08 100.00 1,202,211.98 100.00 

2、公司营业成本分析 

单位：万元 

项目 

2016 年度 2015 年度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主营业务成本 884,325.95 99.77 756,214.60 99.99 

其中：土地一级开发 76,551.68 8.64 57,720.78 7.63 

物业销售 785,128.86 88.58 686,202.28 90.74 

租赁 16,640.60 1.88 5,934.62 0.78 

酒店运营 4,787.68 0.54 4,892.04 0.65 

物业管理 1,217.13 0.14 1,464.88 0.19 

其他业务成本 2,033.18 0.23 54.79 0.01 

营业成本合计 886,359.13 100.00 756,269.40 100.00 

2016 年和 2015 年，公司营业成本分别 886,359.13 万元和 756,269.40 万元，

其中土地一级开发和物业销售成本合计分别为 861,335.17万元和743,923.06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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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毛利率及利润水平分析 

单位：万元 

项目 

2016 年度 2015 年度 

毛利润 毛利率（%） 毛利润 毛利率（%） 

主营业务毛利润/毛利率 431,066.13 32.77 445,997.38 37.10 

其中：土地一级开发 137,146.66 64.18 69,323.66 54.57 

物业销售 2225,903.94 22.34 303,560.59 30.67 

租赁 64,053.32 79.38 70,468.30 92.23 

酒店运营 3,508.52 42.29 2,271.70 31.71 

物业管理 453.69 27.15 373.14 20.30 

其他业务毛利润/毛利率 782.86 27.80 3,586.70 98.50 

毛利润合计/综合毛利率 431,848.99 32.76 449,584.08 37.28 

2016 年和 2015 年，公司整体业务毛利率分别为 32.76%和 37.28%，公司营

业利润分别为281,114.59万元和335,668.42万元；公司利润总额分别为296,054.28

万元和 339,560.93 万元，实现净利润分别为 218,542.70 万元、245,863.13 万元。 

三、发行人 2016 年度财务状况 

（一）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6 年末 2015 年末 增减率（%） 

流动资产合计 8,728,031.27 6,971,202.55 25.20 

非流动资产合计 2,159,395.71 1,813,650.04 19.06 

资产总额 10,887,426.99 8,784,852.60 23.93 

流动负债合计 6,578,402.35 5,367,489.07 22.56 

非流动负债合计 2,123,204.86 1,453,377.33 46.09 

负债总额 8,701,607.20 6,820,866.40 27.57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 582,648.32 333,857.84 74.52 

股东权益合计 2,185,819.78 1,963,986.20 11.30 

2016 年末，公司资产总额为 10,887,426.99 万元，比上年增加 23.93%。其中，

流动资产为 8,728,031.27 万元，比上年增加 25.20%；非流动资产 2,159,395.71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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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比上年增加 19.06%。公司负债总额为 8,701,607.20万元，比上年增加 27.57%。

其中，流动负债为6,578,402.35万元，比上年增加22.56%；非流动负债2,123,204.86

万元，比上年增加 46.09%。主要科目变动分析如下：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

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期初余额为对少数股东所持股权的回购选择权，公司

2016 年执行了该回购选择权，导致期末余额变为零。 

应收票据：应收票据为应收商业承兑汇票，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2015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应收票据余额为 1,527.00 万元、200.00 万元，主要由于公司

2016 年物业销售中收到的商业承兑汇票增加所致。 

应收账款：应收账款主要为土地和房屋销售款。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

2015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应收账款余额分别为 111,695.81 万元、78,655.70 万元，

占总资产的比例分别为 1.03%、0.90%。于 2016 年 12 月 31 日应收账款余额较

2015 年 12 月 31 日增长 42.01%，主要系南京上坊土地一级开发项目新增应收土

地款所致。 

预付账款：预付账款主要为预付土地款和工程款等。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2015 年 12 月 31 日，公司预付账款余额分别为 465,687.41 万元、22,416.26

万元，占总资产的比例分别为 4.28%、0.26%。预付账款增加的原因主要是天津

热电厂项目预付土地款。 

其他应收款：其他应收款主要为关联方往来款。于 2016 年 12 月 31 日、2015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其他应收款余额分别为 1,917,439.39 万元、985,237.81 万元，

占总资产的比例分别为 17.61%、11.22%。于 2016 年 12 月 31 日其他应收款较

2015 年 12 月 31 日增长 94.62%，主要系应收关联方款项增多所致。 

于 2015 年 12 月 31 日，其他应收款中应收关联方款项合计为 973,304.31 万

元，占公司其他应收款总额的比例为 98.79%。于 2016 年 12 月 31 日，其他应收

款中应收关联方款项合计为 1,608,148.06 万元，占其他应收款总额的比例为

83.87%。 

应收利息：应收利息为应收委托贷款利息。于 2016 年 12 月 31 日、2015 年

12 月 31 日，应收利息余额分别为 51,058.10 万元、37,156.99 万元，占资产总额

的比例分别为 0.47%、0.42%，2016 年 12 月 31 日余额较 2015 年 12 月 31 日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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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增长 37.41%，主要系公司对外提供委托贷款增加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其他流动资产主要为委托贷款、预缴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

于 2016 年 12 月 31 日、2015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其他流动资产余额分别为

284,075.68 万元、116,242.2 万元，占总资产的比例分别为 2.61%、1.32%。于 2016

年 12 月 31 日其他流动资产较 2015 年 12 月 31 日增长 144.38%，主要系公司对

本公司之合营公司提供委托贷款增加所致。 

长期股权投资：长期股权投资主要为对合营企业、联营企业投资。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2015 年 12 月 31 日，公司长期股权投资余额分别为 381,309.41

万元、98,591.80 万元，占总资产的比例分别为 3.50%、1.12%。长期股权投资余

额于 2016 年 12 月 31 日较 2015 年 12 月 31 日增长 286.76%，主要是 2016 年增

加对青岛伊甸园项目、武汉杨春湖项目、南京河西金茂府项目、上海嘉定项目及

北京丰台金茂广场等项目的投资所致。 

在建工程：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2015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在建工程余

额分别为 275,618.44 万元、25,554.96 万元，占总资产的比例分别为 2.53%、0.29%，

2016 年 12 月 31 日余额较 2015 年 12 月 31 日余额增加 978.53%，主要是销售物

业与自持物业重分类导致。 

无形资产：无形资产主要为土地使用权和软件。2016 年 12 月 31 日、2015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无形资产余额分别为 32,333.11 万元、15,141.05 万元，占总

资产的比例分别为 0.30%、0.17%，2016 年 12 月 31 日余额较 2015 年 12 月 31

日余额增加 113.55%，主要是销售物业与自持物业重分类导致。 

其他非流动资产：其他非流动资产为一年以上的委托贷款。于 2016 年 12

月 31 日、2015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其他非流动资产金额分别为 46,257.85 万元、

328,987.43 万元，占总资产的比例分别为 0.42%、3.74%，2016 年 12 月 31 日余

额较 2015 年 12 月 31 日余额减少 85.94%，主要由于本公司对联营公司上海拓平

置业有限公司的委托贷款减少 201,048.15 万元。 

应付票据：应付票据为应付银行承兑汇票，于 2016 年 12 月 31 日、2015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应付票据余额分别为 81,433.23 万元、18,349.74 万元，应付票

据增加主要系公司 2016 年支付工程款时使用票据结算比例提高所致。 

预收款项：预收账款主要为预收销售房款。于 2016 年 12 月 31 日、201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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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31 日，公司预收账款余额分别为 2,293,220.07 万元、1,337,176.04 万元，占

负债总额的比例分别为 26.35%、19.60%。随着公司物业开发业务规模的不断扩

大，预收房款逐年增加。 

应交税费：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2015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应交税费余

额为-10,882.26 万元、39,948.35 万元，占负债总额的比例分别为-0.13%、0.59%，

本期末余额主要为物业开发业务预售房屋而预缴的营业税、土地增值税等。 

应付利息：应付利息为应付公司债券利息和应付金融机构借款利息。于 2016

年 12 月 31 日、2015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应付利息余额分别为 11,493.46 万元、

4,183.18 万元，占负债总额的比例分别为 0.13%、0.06%，本期末较期初增长

174.75%，主要系公司借款增加所致。 

应付股利：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2015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应付股利余

额分别为 7,174.14 万元、17,149.14 万元，占负债总额的比例分别为 0.08%、0.25%，

本期末较期初减少 58.17%，主要系公司支付长沙中建投资有限公司股利所致。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公司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全部为一年内到期

的长期借款。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2015 年 12 月 31 日，公司一年内到期的

非流动负债的余额分别为 165,850.00 万元、272,946.64 万元，占负债总额的比例

分别为 1.91%、4.00%。 

长期借款：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2015 年 12 月 31 日，公司长期借款余

额分别为 1,615,291.12 万元、965,019.09 万元，占负债总额的比例分别为 18.56%、

14.15%，本期末较期初增加 67.38%，主要是由于 2016 年新增物业开发项目的银

行借款。 

（二）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6 年度 2015 年度 增减率（%） 

营业收入 1,318,208.11 1,205,853.48 9.32 

利润总额 296,054.28 339,560.93 -12.81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15,805.59 48,542.82 138.56 

（三）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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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16 年 2015 年 增减率（%）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01,026.21 256,142.47 -373.69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31,442.70 -108,754.64 -20.86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63,807.16 221,728.99 -7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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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及专项账户运作情况 

一、本次债券募集资金情况 

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5]2694 号文核准，发行人获准向合格投资者公开

发行面值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22 亿元（含人民币 22 亿元）的公司债券。 

根据本次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相关内容，本次债券拟申请总发行额度不超过

22 亿元（含 22 亿元），用于偿还银行贷款、补充流动资金，其中拟将 12 亿元用

于偿还银行贷款，10 亿元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二、本次债券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及专项账户运作情况 

2015 年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共 22 亿元，发行人已经使用其中的 12 亿元偿还

了下属子公司一笔余额为 12 亿元的银行贷款，贷款发放方为国家开发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剩余资金 10 亿元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全部募集资金的使用，与募集说明书承诺的用途、

使用计划及其他约定一致，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运作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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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本次公司债券担保人情况及公司债券内外部增信

机制、偿债保障措施重大变化情况 

本次公司债券由中国金茂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金茂”）提供

全额无条件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中国金茂是中国中化集团公司旗下房

地产和酒店板块的平台企业，最终实际控制人为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国务院国资委”）。 

中国金茂于 2007 年 8 月 17 日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上市，是香港恒生综合指数

成分股之一。截止 2016 年 12 月 31 日，中国金茂已发行股份 10,671,810,609 股。 

中国金茂的主要业务为投资控股，其下属公司主要在中国大陆从事地产投资

及开发业务，业务范围涵盖城市及物业开发、商务租赁及零售商业运营、酒店经

营、金融及服务等业务。 

中国金茂是一家大型高端地产开发商和运营商，业务板块涵盖高端地产开发、

商务商业租赁及酒店投资与经营等，充分发挥板块间协同效应，打造了以“金茂”

品牌为核心的高端系列产品。中国金茂已在北京、上海、三亚、长沙等地相继开

发了多个优质地产项目，拥有包括上海金茂大厦、北京凯晨世贸中心、南京玄武

湖金茂广场等多个城市地标项目，亦投资持有多家五星级豪华酒店。 

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中国金茂的总资产为 16,690,411.60 万元人民币，

净资产为 5,574,408.00 万元人民币。2016 年全年，中国金茂实现营业收入

2,730,407.30 万元人民币，净利润 457,368.20 万元人民币。 

中国金茂作为香港联交所主板的上市公司，资信状况良好，与国内、外主要

银行保持着良好合作伙伴关系，报告期内在偿还有息债务方面未发生违约行为。 

报告期内，中国金茂资产负债结构合理、现金储备充沛，且拥有充足的银行

授信额度，流动性良好，能够为发行人本次公司债券提供充足的担保，发行人上

述债券内外部增信机制及偿债保障措施未发生重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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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本次债券本息偿付情况 

本次债券存续期间，本次债券的付息日为 2016 年至 2020 年每年的 12 月 9

日。若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其回售部分的本次债券的付息日为自 2016 年

至 2018 年间每年的 12 月 9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每次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报告期内，本期债券于 2016 年 12 月 9

日向投资者支付利息。 

本次债券的兑付日为 2020 年 12 月 9 日；若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其回

售部分的本次债券的兑付日为 2018 年 12 月 9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

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顺延期间兑付款项不另计利息。截至本报告出具日，

发行人未涉及本金偿付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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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情况 

本报告期内，发行人未发生须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的事项，未召开债券持有

人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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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发行人在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中约定的其他义务

的执行情况 

经查询本次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报告期内，未发生发行人需履行其他约定

义务的情形。 

 

  



22 
 

第八章  本次公司债券的信用评级情况 

经中诚信证评综合评定，发行人主体信用等级为 AA+，评级展望为稳定，

本次债券信用等级为 AAA。中诚信证评出具了《方兴地产投资管理（上海）有

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5 年公司债券信用评级报告》，该评级报告在中诚信证评网站

（http://www.ccxr.com.cn）予以公布。 

根据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评级行业惯例以及中诚信证评评级制度相关规定，

自本次债券的首次评级报告出具之日（以评级报告上注明日期为准）起，中诚信

证评将在本次债券信用级别有效期内或者本次债券存续期内，持续关注发行人外

部经营环境变化、经营或财务状况变化以及本次债券偿债保障情况等因素，以对

本次债券的信用风险进行持续跟踪。跟踪评级包括定期和不定期跟踪评级。 

在跟踪评级期限内，中诚信证评将于发行人及担保主体中国金茂年度报告公

布后二个月内完成该年度的定期跟踪评级。 

中诚信证评的定期和不定期跟踪评级结果等相关信息将在中诚信证评网站

（www.ccxr.com.cn）和上证所网站予以公告，且上证所网站公告披露时间应早

于在其他交易场所、媒体或者其他场合公开披露的时间。 

根据中诚信证评于 2016 年 6 月 21 日出具的《金茂投资管理（上海）有限公

司 2015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跟踪评级报告（2016）》（信评委函字[2016]跟踪 263

号），中诚信证评对发行人及发行人已发行的 2015 年公司债券的信用状况进行了

跟踪分析，最后审定：维持发行人主体信用等级 AA+,评级展望稳定，维持“15

金茂投”公司债券信用等级为 AAA。 

根据中诚信证评于 2016 年 10 月 20 日出具的《中诚信证评关于“15 金茂投”

和“16 金茂 Y1”发行主体金茂投资管理（上海）有限公司级别展望调整的公告》

（信评委函字[2016]跟踪 478 号），中诚信证评对发行人及发行人已发行的 2015

年公司债券的信用状况进行了跟踪分析，最后审定：维持“15 金茂投”和“16

金茂 Y1”发行主体金茂上海主体信用级别 AA+，评级展望由稳定调整至正面，

维持“15 金茂投”和“16 金茂 Y1”信用级别为 AAA。 

根据中诚信证评于 2017 年 5 月 26 日出具的《金茂投资管理（上海）有限公

司 2015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跟踪评级报告（2017）》（信评委函字[2017]跟踪 199

号），中诚信证评对发行人及发行人已发行的 2015 年公司债券的信用状况进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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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踪分析，最后审定：上调发行人主体信用等级 AAA,评级展望稳定，维持“15

金茂投”公司债券信用等级为 AAA。 

作为本期公司债券的受托管理人，中信证券特此提请投资者关注本期债券的

相关风险，并请投资者对相关事项作出独立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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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负责处理与公司债券相关事务专人的变动情况 

报告期内，发行人负责处理与公司债券相关事务专人未发生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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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其他情况 

一、报告期内发行人重大诉讼、仲裁或受到重大行政处罚事项 

无。 

二、报告期内发行人破产重整事项 

无。 

三、发行人公司债券面临暂停或终止上市风险情况 

无。 

四、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调查，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采取强制措施的

情况 

无。 

五、报告期内其他重大事项 

报告期内，除《公司债券发行与管理办法》第四十五条规定的“发行人当年 

累计新增借款或对外提供担保超过上年末净资产的百分之二十”外，发行人未发 

生其他重大事项。 

2016 年末公司通过银行借款等方式累计新增借款净额人民币 54.26 亿元，超

过 2015 年末净资产人民币 196.40 亿元的 20%。 

公司 2016 年新增借款对本公司偿债能力无重大影响，公司目前经营情况正

常。 

2016 年末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人民币 158.64 亿元，超过 2015 年末净资产人民

币 196.40 亿元的 20%。 

（本页以下无正文） 




